
福利企业应必须具备哪些条件 PDF转换可能丢失图片或格式

，建议阅读原文

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79/2021_2022__E7_A6_8F_E

5_88_A9_E4_BC_81_E4_c46_79782.htm 1、1994年1月1日以前

，由民政部门、街道、乡镇举办的福利企业，但不包括外商

投资企业。 1994年1月1日以后举办的民政福利企业，必须经

过省级民政部门和主管税务机关的严格审查批准，也可按本

通知享受税收优惠。 2、安置“四残”人员占企业生产人员

的35％以上（含35％）。 “四残”是指盲、聋、哑及肢体残

疾。对只挂名不参加劳动的“四残”人员不得作为“四残”

人员计算比例。 3、有健全的管理制度，并建立了“四表一

册”。即企业基本情况表、残疾职工工种安排表、企业职工

工资表、利税使用分配表、残疾职工名册。 4、经民政、税

务部门验收合格，并发给《社会福利企业证书》。 100Test 下

载频道开通，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。详细请访问

www.100test.com 


